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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政法微信影响力排行榜和浙
江政法微信十大热文榜完整榜单，可扫
二维码查看。

冲榜电话：0571-87054477；QQ：
512864451。

新鲜组建QQ群，快来加入

四、司法行政篇 司法行政榜，以少而精著称的“武义普法”排
名第三。

热文榜，“嘉兴普法”的《最新传销组织名单公布！这350个资金盘全是骗局！》公布了
2016年最新传销组织名单，提醒网友敬而远之，守住血汗钱，排名第二。

三、检察院篇 检察院榜，“椒江检察”过五关、斩六将从第七名
冲到第一名；“缙云检察”从榜首滑落排名第二；“龙泉

市人民检察院”排名第三。
热文榜，“椒江检察”的《【聚椒说法】兰蔻？雅诗兰黛？安利？你买的可能是假化妆品

和日用品，检察官办的可是真案！》以销售假品牌化妆品案例给广大消费者提了个醒，排名
第一；“龙泉市人民检察院”的《【第139期】开讲啦！首批员额检察官培训温暖开讲》排名第
二；“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检察院”的《凝心聚力撸起袖子干 节后召开“收心会”》排名第三。

二、法院篇 与上一期相比，本期法院榜前三甲全部易主。“富阳法院”
重新夺回榜首；“湖州法院”冲上亚军；“平阳法院”摘得季军。

本期热文榜，“湖州法院”发布的《情人节脱单！湖州法院“相亲派对”来了，你想牵谁
的手？》，不走寻常路，为法院帅哥美女们征友，吸睛不少，排名第一；“富阳法院”的《【老赖
曝光】鸡年第一波老赖，请你来举报！》排名第二；“平阳法院”的《执行法官：我可能过了一
个假年》以春节期间法院的执行故事吸引读者，冲上第三名。

一、公安篇 本期公安榜，“温州交警”守擂成功，保持榜首地位；“浙
江天台公安”冲上第二名；“萧山公安”依然排名第三。

热文榜，“温州交警”的《下周起，温州交警将重点整治这
类违法！》提醒市民将开展整治违规使用远光灯行动，以周阅读量10w+拔得头筹；在天台

“2·5”火灾发生后，“浙江天台公安”发布的《天台发生一起火灾 火已扑灭》《天台“2·5”火
灾最新情况》颇受读者关注，分别获得第二三名。

本报记者盛珊珊 文俞晟技术支持

春节过后，小编们收心工作，回归后的各家政法微信公号比拼也是异常激烈。具体战况如何，跟
随小编一起来揭榜吧。

小编再次提醒大家：后台持续监测，一旦发现刷票情况，将不留情面、点名示众，并暂时取消该公
号的上榜资格。总之，杜绝刷票行为，鼓励用心原创。

另外，欢迎大家加入本报组建的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QQ群号457362088，
加群请扫二维码），不仅可以交流夺榜经验，还有机会获得每周的榜单推介。

节后满血回归，拼杀异常激烈
浙江政法微信排行榜第86期

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每周推介
“浦江网上110”：

“浦江网上110”是浦江县公安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报警、咨询、投诉、吐槽、查违章、找派
出所、看浦江新闻……“浦江网上110”统统能帮你搞定！

《人民日报》

今年春节前夕，“天津老太非法持枪案”二
审宣判，射击摊主赵春华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县城广场上的射击摊，似乎未受这
个案件的影响。

而在今年1月16日，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
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布，其中对携带、非法制
造、买卖、私藏仿真枪等情形，明确了具体处罚
规定。

对这些射击摊主的行为该如何看待？对他
们使用的“枪”又该怎样管理，才能避免群众在
“不知轻重”的情况下违法甚至犯罪？

公安一般不主动管理气球射击摊
正月初五，西南某县城广场上的游园庆祝、娱乐消费活动

红火热闹。询问几家打气球的射击摊位，得知他们分为两种：
一类常年做此生意，另一类为春节期间临时性摆摊。

一名常年经营气球射击摊的摊主告诉记者，自己并不清楚
用于打气球的“枪”是否合规，但摆摊前已从派出所获得“持枪
证”，900 元左右一个，这个“证”很难办下来，得有关系、找熟
人。获得“持枪证”后，就可以在规定地点摆摊。而过年临时摆
摊的摊主则表示，自己的摊位归城管管理，跟水果摊没有区别，
过完春节就不干了。

然而，记者就此向当地公安求证，派出所相关民警表示不

可能发放所谓的“持枪证”，射击摊主的说法不合法也不合理。
对射击摊位使用的“枪”，如果没有人举报投诉，公安部门一般
不会主动管理。至于用来打气球的“枪”是枪支、仿真枪还是玩
具枪，该民警说，不经过专业鉴定，很难判别。

2010年，公安部印发《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
作规定》，对不能发射制式弹药的非制式枪支，当所发射弹丸的
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
2008年，公安部印发的另一份规定《仿真枪认定标准》，明确枪
口比动能小于1.8焦耳/平方厘米，大于0.16焦耳/平方厘米则
属于仿真枪。

依照现行法律规定，持有枪支将依据刑法追责，而持有仿
真枪虽可能不追究刑责，但同样不被允许。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新增了对仿真枪的管理
处罚。第三十六条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仿真
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持
有仿真枪，拒不交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

按照以上规定，只有当枪口比动能小于0.16焦耳/平方厘米
的，才属于合规的玩具枪。而一位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民警表
示，如果枪口比动能小于0.16焦耳/平方厘米，很难打破气球。

记者在云南昆明市几家玩具批发市场也进行了探访。“私
底下我不敢说，但现在整个新螺蛳湾的玩具批发商肯定不会公
开销售超标玩具枪。”龙湘玩具商行负责人龙长岸说，由于近年
来公安机关多次到批发市场查缉枪支，多个商家曾因销售超标

“枪”被罚款甚至判刑，因此凡是成规模、经营多年的玩具店都
不会铤而走险。

那么，发现玩具枪等改装超标“打擦边球”的情况怎么处理？
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治安大队民警计金荣说：“在法律规定范围
内，对能够说明来源、在规定时间内上缴、未造成社会危害的，一般

都会免予追责。”在昆明市，用于打气球的“枪”曾经在市中心的景

星花鸟鱼虫市场就能买到，“现在，一般人根本买不到”。

专家建议生产流通等环节全过程监管
近年来，公安机关开展打击网络贩枪犯罪等专案行动，最

大限度地消除社会治安隐患。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

至2015年，全国共破获非法制造贩卖气枪、仿真枪等各类枪支

案件90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万余名。
对于涉枪管理执法，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认为，如

果“枪”是从黑市买到的，那么，明知故犯的犯罪嫌疑人当然负

有责任；如果“枪”来自合格市场，那么政府监管部门的责任就
不能回避。实现有效的治理，应当从生产、销售、使用等环节全
过程加强监管，特别是加强源头整治。

监管部门要负起责任，公众也要增强守法意识，而促进守
法需要普法、知法。此前一些司法个案能引发关注甚至争议，
重要的原因就是公众凭借常识与情理的判断，与法院按照法律
规定的认定存在距离。

“例如，究竟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枪支？判断是不是枪支
的责任该由谁承担？这些都是很专业、很复杂的问题。”北京市
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乃超认为，普法教育实行“谁执法谁普
法”的责任制，执法部门、司法部门要完善工作机制，增强普法
效果，避免群众因认知不足轻易陷入违法甚至犯罪的境地。

“射击摊仍然存在，使用的‘枪’定性不明，反映管理的缺
位。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增加对仿真枪管理的规定，执法依据
明确之后，要进一步严格执法。”余凌云认为，“对于射击摊位，
公安、城管、市场管理等部门都应负起责任。例如，公园、广场
的管理方就应尽到相应的提醒、监督责任，游人发现问题也可
举报。此外，其他社会组织、主体也要参与进来。”

“非法持枪”个案引关注，有的县城广场仍设摊位未受影响——

打气球的“枪”怎么管


